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修订部门： 护理部

重庆市第四人民医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修订时间： 2018年8月


护理进修管理规定

报名条件
1.进修临床科室：须具备护理专业中专及以上学历、护士执业资格证；进修妇产专业者还须持有《母婴保健助产技术合格证书》且具有2年以上临床护理工作经历。

2.思想政治素质好，须经所在单位推荐。

3.符合以上条件的人员，原则上应来自二级及以上医院。

申报时间及进修时限

1.申报时间：为保证医院正常工作秩序，拟到我院护理岗位进修人员（以下简称“进修人员”）须提前1个月递交《护理进修申请表》、《护理进修担保书》及相关证件（详见“申请流程”）；经我院相关部门审查合格后，我院将《护理进修报到通知》在“进修报到日”前发至进修申请人电子邮箱；护理进修人员报到日原则上定为每月的第1个工作日，具体时间以《护理进修报到通知》为准。

因进修报到涉及多部门协作，请进修人员务必按《护理进修报到通知》时间到院报到，不可提前或延迟，否则不保留进修申请表并取消此次进修资格。

2.进修期限：3-12月（不低于3个月，手术室、重症医学科不低于6个月），原则上一次只接收一个专科培训。

申请流程


进修费用
1.费用：6个月以内，按600元/月/人收取，6个月以上、12个月以内，按500元/月/人收取；有合作协议的单位，按医院外联办合作协议约定标准收取。

2.交费：报到时一次性付清或提前汇款。

汇款详情：

户名：重庆市第四人民医院

开户行：建行重庆市分行营业部

帐号：50001333600050009747

财务科联系电话：023-63692022

备注中请注明：“护理进修费”、“选送单位全称”、“进修人员XXX（姓名）”

(因选送单位或进修人员个人原因提前结束进修, 进修费不予退还)

食宿及着装
1.我院暂不提供进修人员住宿。

2.全额付款进修人员每月由我院按实际工作日提供餐票（1张/日）；优惠付款进修人员医院不提供餐票。
3.我院对进修护士发放工作牌，实行统一着装，进修人员进入本院医疗区域应佩戴相应的工作牌，着装规范、整洁。

管理事项
1.进修人员上岗前必须参加岗前培训。

2.进修结束时，进修人员需完善《进修生结业鉴定表》相关内容、科室完成结业考评并签署科室鉴定意见、护士长审核签名、提前5个工作日交护理部审核，护理部审核合格后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，交或寄选派单位，同时颁发进修结业证书。
3.进修时间3个月以上并经考评合格者颁发进修结业证书。
值班与请假
进修人员应遵守医院规章制度，服从科室安排，在带教老师指导下完成进修学习，坚守工作岗位，不得擅自离岗。

进修人员进修期间不得擅自调换进修科室；不得随意提前结束或延长学习时间；如确有特殊情况需提前结束进修，应由所在单位发函报护理部备案，原则上不发放进修证书。

进修人员请假需履行书面请假制度，不得电话或委托他人请假。1天内假期由科室审批，1天以上事假，必须原单位书面证明、经护理部同意批准后方可离院，并按时返院销假。病假需出具二级以上医院的病假证明。

请假离院前应做好交接班，杜绝无假脱岗；不得任意延长请假时间。

请假超过半月者，不发给结业证书；如假期超过1个月，则终止进修，并报选送单位知晓。
附表：护理进修申请表、护理进修担保书、进修生结业鉴定表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 护理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8月17日

选派单位


官网下载、填写《护理进修申请表》、《护理进修担保书》，打印；


单位审批后加盖公章，并将身份证、护士执业证、护理专业学历证复印件，每页加盖单位公章后一并交或寄我院护理部








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护理部


登记备案；


根据进修计划统筹安排；


护理部审查《护理进修申请表》，签署是否同意录取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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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科教科审查合格后，将《护理进修报到通知》在“进修报到日”前以电子邮件形式发至进修申请人电子邮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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